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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精测电子”）拟对

子公司武汉精立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精立”）、武汉精能电子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精能”）、武汉精毅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武汉精毅通”）、苏州精濑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精濑”）、昆山

精讯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精讯”）、上海精濑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精濑”）、武汉颐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颐光”）、

宏濑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濑光电”）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保证公司及下属各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拓宽资金渠道，公司或子公司

拟对子公司 2021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 14亿

元人民币。授信品种：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国内信用证、票据

贴现以及其他方式，最终以各家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及授信期限为准。具体

担保情况预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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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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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测

电

子 

武汉

精立 

直接持股

100% 
40.98% 4,000 40,000 22.02% 否 

武汉

精能 

直接持股

54.5455% 
109.19% 3,000 12,500 6.88% 否 

武汉

精毅

通 

直接持股

63% 
67.52% 3,000 12,500 6.88% 否 

苏州

精濑 

直接持股

100% 
61.29% 7,698.61 44,000 24.23% 否 

昆山

精讯 

间接持股

100% 
53.95% 2,698.61 24,000 13.21% 否 

上海

精濑 

直接持股

100% 
78.32%  5,000 2.75% 否 

武汉

颐光 

间接持股

46.67% 
47.54%  1,000 0.55% 否 

苏

州

精

濑 

宏濑

光电 

间接持股

100% 
70.40% 2,864.16 1,000 0.55% 否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每笔担保金

额及担保期间以实际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担保额度内的具体事宜授权董事长彭

骞先生确定并执行。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武汉精立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3 年 6月 24日 

注册资本：26,645 万元 

住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流芳园南路 22号（自贸区武汉片区） 

法定代表人：彭骞 

主营业务：平面显示技术的研发；液晶测试系统、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器测

试系统、机电自动化设备、计算机测控系统集成、太阳能、锂电池测试系统、电

源测试系统、半导体测试设备的研发、生产、批发零售及技术服务；芯片设计；

电子产品设计、生产、批发零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

货物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股东构成：公司持有 100%股权 

与公司关系：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20年（单位：元） 2021年 3月 31日（单位：元） 

资产总额 748,329,465.93 790,451,391.15 

负债总额 295,018,278.15 323,948,343.47 

净资产 453,311,187.78 466,503,047.68 

营业收入 344,794,762.64 80,080,354.54 

净利润 51,643,798.80 13,191,859.90 

（二）武汉精能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8年 6月 25日 

注册资本：5,500 万元 

住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流芳园南路 22号 A栋 12楼（自贸区武汉片区） 

法定代表人：彭骞 

主营业务：太阳能、锂电池、燃料电池新能源产品测试系统及工业自动化成

套设备、电源测试系统、仪器仪表的研发、生产、销售、安装、维护及技术服务；

软件开发及维护；软件产品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公司持有 54.5455%股权，宁波科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 22.7273%股权，宁波浩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 13.6364%股权，武汉

精腾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9.0909%股权。 

与公司关系：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20年（单位：元） 2021年 3月 31日（单位：元） 

资产总额 120,623,718.69 116,080,326.06 

负债总额 125,153,634.47 126,746,798.57 

净资产 -4,529,915.78 -10,666,472.51 

营业收入 147,709,931.45 4,097,772.03 

净利润 -35,154,802.90 -6,136,556.73 

（三）武汉精毅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8年 7月 5日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住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流芳园南路 22号 3号厂房一楼 

法定代表人：彭骞 

主营业务：面板及柔性电路板领域内精密压接产品的研发；工业设备的生产、

批发兼零售、研发、技术服务；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的设计、生产、批

发兼零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

（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公司持有 63%股权，深圳凯智通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持有 37%股

权。 

与公司关系：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20年（单位：元） 2021年 3月 31日（单位：元） 

资产总额 152,380,557.60 144,791,675.96 

负债总额 104,621,540.28 97,758,977.13 



净资产 47,759,017.32 47,032,698.83 

营业收入 132,704,512.29 18,226,357.64 

净利润 18,287,403.39 -726,318.49 

（四）苏州精濑光电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4 年 1月 8日 

注册资本：28,500 万元 

住所：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郭巷街道淞苇路 668号 

法定代表人：彭骞 

主营业务：光电子器件、显示器件及组件、电子元件、自动仓储设备、自动

化流水线设备、自动化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计算

机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代理销售光学

元器件。（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公司持有 100%股权 

与公司关系：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20年（单位：元） 2021年 3月 31日（单位：元） 

资产总额 1,433,556,099.47 1,521,469,209.42 

负债总额 895,632,819.80 932,567,382.53 

净资产 537,923,279.67 588,901,826.89 

营业收入 481,958,149.46 307,275,531.97 

净利润 105,719,716.03 50,978,547.22 

（五）昆山精讯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0年 3月 18日 

注册资本：1,600万元人民币 

住所：江苏省昆山开发区风琴路 118号 

法定代表人：杨慎东 

主营业务：液晶模组信号测试系统、等离子体信号测试系统的研发、生产；



企业信息管理软件、生产线网络管理软件、办公系统软件的开发；销售自产产品。

从事与本企业生产同类产品的批发及进出口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

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精濑持有 100%股权 

与公司关系：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20年（单位：元） 2021年 3月 31日（单位：元） 

资产总额 507,401,886.42 433,791,341.43 

负债总额 303,209,712.66 234,034,731.86 

净资产 204,192,173.76 199,756,609.57 

营业收入 415,388,570.40 66,693,865.57 

净利润 31,593,474.97 -4,435,564.19 

（六）上海精濑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9年 5月 22日 

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沪青平公路 2855弄 1-72号 B座 12 层 A区 1230

室 

法定代表人：吴涛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电子技术、自动化科技、计算机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咨

询、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软硬件开发，机

电设备及机械设备安装维修，机械设备租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其辅助设备、

机电设备、电子产品，以下范围限分支机构经营：自动化设备、激光设备及配件

的生产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 

股东构成：公司持有 100%股权 



与公司关系：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20年（单位：元） 2021年 3月 31日（单位：元） 

资产总额 57,947,866.74 146,381,873.90 

负债总额 36,588,221.84 114,642,707.07 

净资产 21,359,644.90 31,739,166.83 

营业收入 24,666,998.97 50,236,894.00 

净利润 -4,488,359.94 379,521.93 

（七）武汉颐光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3 年 9月 24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金融港四路 10号 6号楼(自贸区武汉片区)  

法定代表人：马骏 

主营业务：光机电一体化、机械、电子、激光、仪器仪表、自动化控制、计

算机软件技术及产品的开发、研制、生产、技术服务、测试服务、技术咨询及销

售；光机电产品、仪器仪表、计算机及配件、机电零配件、光学零配件的零售与

批发；机电零部件、光学零配件的加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精测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与公司关系：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20年（单位：元） 2021年 3月 31日（单位：元） 

资产总额 53,764,657.88 47,287,174.42 

负债总额 28,239,957.74 22,480,861.59 

净资产 25,524,700.14 24,806,312.83 



营业收入 24,586,238.98 5,524,754.38 

净利润 8,823,591.80 -718,387.31 

（八）宏濑光电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3 年 12月 18日 

注册资本：5,000 万元新台币 

住所：新北市土城区中央路四段 51号 7楼之 9 

主营业务：电器及视听电子产品制造、电子零组件制造、电器批发、精密仪

器批发、电脑及事务性机器设备批发、非破坏检测、产品设计。 

股东构成：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精濑持有 100%股权 

与公司关系：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20年（单位：元） 2021年 3月 31日（单位：元） 

资产总额 427,244,182.04 322,481,132.89 

负债总额 346,352,642.90 227,023,340.05 

净资产 80,891,539.14 95,457,792.84 

营业收入 419,424,871.24 273,726,736.53 

净利润 29,431,963.90 15,245,025.1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的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子公司将根

据实际经营需要，与银行签订综合授信合同或借款合同，最终实际担保总额将不

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及子公司对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

供担保的行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武汉

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



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子公司作为被担保对象经营情况良好，资产

质量优良，偿债能力较强，上述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担保风险可控，不

会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上述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

／控股子公司，公司未要求其提供反担保。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外担保全部为合并报表范

围内的子公司的担保，子公司资产优良，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财务风险处

于公司可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贷款主要为其生产经营所需，公司对其担保不会

损害公司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形。上

述担保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

效。 

五、累计对外担保总额及逾期担保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的所有对外担保仅限于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的

公司，担保方式为连带保证责任担保；公司及子公司尚处有效期内的实际对外担

保总额为 42,011.38 万元（不含子公司对公司的担保），占公司截至 2020年 12

月 31日净资产的 23.99%。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事项，无涉及诉讼的担

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 

六、备查文件 

1、《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6日 


